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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起屆滿一年時停止適用。在法律修正前適用上開現行規定，應斟酌本

解釋意旨，慎重為之。至破產人有破產法第一百五十二條至第一百五十

九條犯罪嫌疑者應移送檢察官偵查，於有必要時由檢察官依法羈押，

乃另一問題，併此說明。

釋字第三○一號解釋（81.7.24.）

【解釋文】

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三十一條第三款關於因案停止職務，其原因

尚未消滅者，不得為教育人員之規定，乃因其暫不適宜繼續執行教育職

務，此為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，與憲法並無牴觸。惟因案停止職務之教

師，於聘期屆滿後，經法定程序確定為無刑事及行政責任，並經原學校

依規定再予聘任者，其中斷期間所失之權益，如何予以補償，應由主管

機關檢討處理之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三十一條第三款關於因案停止職務，其原因

尚未消滅者，不得為教育人員之規定，乃因此等人員在停職期間，難以

專心任職，足以影響教育工作之正常進行，有暫不適宜繼續執行教育

職務之情形存在。故上開規定，為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，與憲法並無牴

觸。惟依現行法律規定，學校教師有採聘任制度者，其因案停止職務之

教師於聘期屆滿後，經法定程序確定為無刑事及行政責任，並經原學

校再予聘任者，足證事已澄清，自原聘期屆滿至再予聘任之一段期間，

其所失之權益，如何補償，現行法令未設規定，有所疏漏，應由主管機

關檢討處理之。至教育人員任用條例施行細則第十九條第一項規定：

「各級學校對聘約期限屆滿之教師不予續聘時，應於聘期屆滿一個月

前，書面通知當事人，並報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備查」，乃規定學校對

於聘約期限屆滿之教師不予續聘之程序，以督促學校對於教師之不續

聘，應審慎辦理。此種情形，業經本院釋字第二○三號解釋認與憲法並

無牴觸在案，適用此項規定之見解，亦不屬憲法解釋範圍，併予說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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